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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学院校长办公室文件 
 

丽学院办〔2022〕78号 

 
 
 

 

 

 

各部门、学院： 

《丽水学院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2 年第 19 次

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丽水学院校长办公室 

2022年 11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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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室开放，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和社会服

务的客观要求。为了充分发挥实验室的资源优势，提高人才

培养质量、科学研究水平、社会服务能力和实验室资源效益，

规范有序地做好实验室开放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开放原则 

1.人才培养优先原则。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，各

实验室的开放应首先为学校人才培养服务，优先向学生开放，

建立学生自主实验，个性化学习的实验环境，调动和激发学

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。 

2.分类管理原则。各实验室的开放应根据实验室特点和

学生、教师的实际需要，以定时开放、阶段开放和临时开放

等形式,通过提前预约开展实验室开放。 

3.积极扶持原则。学校积极鼓励并扶持实验室创造条件

为全校师生提供开放服务。各二级学院可根据实验室特点和

实际工作量，合理计算实验室开放工作量，调动指导教师和

实验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。 

二、开放类型和内容 

实验室开放主要分为面向学生和面向教师科研工作两种

类型： 

1．面向学生的开放。一般涵盖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实验室开放项目：指每年年初由二级学院上报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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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终发文立项的实验室开放项目。 

（2）自选实验课题：指教学计划以外的综合型、设计型

实验课题，由学生自由选择并独立完成方案设计、装置安装

与调试、实验过程，撰写实验报告的实验项目。 

（3）学生参与竞赛：指学生参与各级各类竞赛或创新活

动等需要开展的实验项目。 

（4）学生参与科研：指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，学生个

人、社团、兴趣爱好者结合实验室条件在教师指导下开展小

发明、小制作、小论文等实验活动。 

2．面向教师科研工作的开放。实验室向教师科研工作的

开放，包括为教师科研工作提供所需要的场所、仪器设备、

技术服务等。 

三、开放条件 

本规定所涉及的实验室开放内容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.开放性实验项目不能与学生所学专业课程的实验教学

内容相重复。 

2.属于课程教学内容的拓展性实验，应是对教学计划内

必做实验的延续和提高，包括综合性、设计性、验证性实验

和软件开发、课件制作、网站建设等。 

3.实验室开放是对学生进行课外开放。把课内的实验内

容移到业余时间去完成，不列入实验室开放范围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1.实验室开放工作由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、教务处、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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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管理处组织协调，各二级单位分管教学或实验室工作负责

人直接负责本单位的实验室开放工作。 

2.实验室开放主要通过实验室综合管理数字化平台以预

约方式实施。每学期开学初，各实验中心应将本学期可开放

实验室的开放时段通过平台向师生公布。 

3.学生需要申请开放实验室，需先联系好指导教师，由

教师通过平台统一申请。师生提出申请后，需经实验室管理

员审核同意后，才可以进入相关实验室开展实验。 

4.学生进入开放实验室，必须通过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，

同时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，实验过程必须在教

师或实验技术人员的现场指导下进行，若因操作不当造成仪

器设备损坏的，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 

5.师生在实验项目完成后，应向实验室提交实验报告、

论文或成果图片等实验结果。 

6.各实验室要加强管理，做好安全和开放情况的记录，

做好实验成果的收集和有关论文推荐发表工作。 

五、考核奖励 

1.学校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实验室开放活动。学

生完成的开放实验项目，经学校审核结项后，可按照有关规

定取得相应课外学分。 

2.学校将定期对各实验室开放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

作为实验运行经费投入的重要依据。 

3.鼓励和支持实验技术人员和教师开展开放实验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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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教学指导教师及相关实验室管理人员应计算相应的工作

量，工作量计算办法由二级学院自行制订。 

六、附则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负责

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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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丽水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2月 1日印发 

 


